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38號

上  訴  人  吳玉霞  

            吳佳霖  

            張修華  

兼上列3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菊霞  

上  訴  人  吳泉昌  

被 上訴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趙子賢  

訴訟代理人  申惟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使用補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6月21日本院新竹簡易庭111年度竹小字第698號小額訴訟事件

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小額事件誤分為簡易事件者，法院應依下列方式處理：一、

當事人尚未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承辦法官應將該簡易事件

簽請院長或經院長授權之庭長核准後報結，重新送分案，同

一地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9條第1款

定有明文。查，本院原以113年度簡上字第99號分案受理上

訴程序，但於尚未進行言詞辯論程序前發現誤分情事，已簽

准改分113年度小上字第38號並由原股承辦，先予敘明。

二、民法第275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

決非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

效力，故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

以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而經法院認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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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者為限，始得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

查，原審認定吳玉霞、吳佳霖、張修華、吳菊霞、吳泉昌

（下簡稱：吳玉霞等5人）及吳振漢公同共有之新竹市○○

段000○號建物（詳細門牌號碼為新竹市○○○街00巷000

號，下稱系爭房屋），占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管理

之新竹市○○段00○00地號國有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應

給付以占用面積7平方公尺並按申報地價新臺幣（下同）1萬

2,800元之3％，且自106年7月5日至112年7月31日共2,217天

相當租金不當得利1萬6,327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暨依職權

宣告得為假執行，同時准依吳玉霞等5人之聲請，酌定相當

之擔保金額，宣告吳玉霞等5人及吳振漢預供擔保後，而得

免為假執行。對此，僅吳玉霞等5人不服上訴，主張系爭房

屋並無占用系爭土地且原判決有若干違背法令之處，經核此

等固非屬基於個人關係之抗辯事由，然本院認為其上訴並無

理由（詳後論述），則上開上訴效力，因不及於吳振漢，故

本件判決無須於判決當事人欄，將吳振漢併列為上訴人，次

予說明。

三、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

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

項：（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

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違背法

令係指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68條規定之一

般違背法令，或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69條

第1款至第5款之當然違背法令。查，上訴人吳玉霞等5人指

摘原判決違背同法第469條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

盾」（見本院卷第123頁以下、上訴人書狀），此部分非為

小額上訴事件之合法上訴理由；至上訴人吳玉霞等5人又引

用再審事由即同法第496條第1項第9款「為判決基礎之證物

係偽造或變造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

服」，充作同法第468條「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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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違背法令（見本院卷第125頁以下、上訴人書狀），矧

本件程序並非再審程序，此部分之上訴意旨，容有誤會；其

餘爭執者，乃原判決取捨證據、認定事實暨指摘原審未考量

系爭土地係民國99年12月9日第1次所有權登記，並稱原審承

辦法官當時有交待，本件地政繪製之土地複丈成果圖，需做

完整套圖（見本院卷第127頁以下、上訴人書狀），經核上

開各情，均屬於原審法院職權行使之事項，更不生違背法令

之問題。因此，排除前開不得充作小額訴訟其上訴理由之部

分，本判決於論述時，僅針對以下部分，即：（一）上訴人

吳玉霞等5人指摘原判決違反同法第447條第3、4款之連結於

同法第468條「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之違背法令

（見本院卷第128頁以下、上訴人書狀），及（二）所稱同

法第469條第4款「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之違背法令

（見本院卷第129頁以下、上訴人書狀）。

四、上訴人方面主張：

（一）系爭房屋實際坐落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22

之45地號土地），並無占用系爭土地，本件新登記之系爭

土地，與22之45地號土地，有重疊情形，依民事訴訟法第

447條第3、4款「三、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

方法為補充者。四、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

知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者」之例外規定，上訴人方面可例

外地不用受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規定

之限制，因為上訴人吳菊霞在原審112年8月8日書狀（民

事調查證據聲請狀、聲請重測）就已經隨狀提出農業部林

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之航空照片圖（經外放、

見原審卷第223頁原審承辦法官112年8月11日批示），現

在要建請二審法院，發函提交該航空照片圖至工業技術研

究院做套圖鑑定，鑑定新登記之系爭土地與22之45地號土

地，是否果真重疊？如是，相關之土地、建物面積，各是

多少？其實，原判決係誤認上訴人方面占用系爭土地，而

被上訴人於111年1月26日架設圍籬不但不合法，益見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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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自己對於系爭土地之範圍，已認知當中存在問題。

（二）原審112年5月30日會同地政人員、當事人、代理人之現場

履勘筆錄，是日被上訴人複代理人陳韋碩律師簽名是否屬

實，存有疑問，或係103年8月7日出席新竹市○○段00地

號等9筆土地土地複丈疑義說明會該次會議簽到簿之訴外

人謝志鵬所簽（上1人係財政部國有財產中區分署新竹辦

事處人員，見原審卷第119頁103年8月7日土地交換討論會

議出席人員簽名欄），此涉犯偽造文書罪，因此被上訴人

方面於現場履勘期日，未經合法代理，原判決有同法第46

9條第4款「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之判決違背法

令。

（三）上訴聲明：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上開廢棄部

分請駁回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

五、被上訴人方面則以：本件上訴理由無非仍係對於原判決取捨

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加以指摘，並非有具體聲

明，亦非果有指出何種違背法令等語，資為抗辯，爰答辯聲

明：如主文所示。

六、本院以：

（一）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三、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

法為補充者。四、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

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者，為民事訴訟法第447條所明定。

本件上訴人以前開情詞，指摘原審即一審程序有民事訴訟

法第447條第3、4款規定之連結同法第468條之一般違背法

令云云乙節，並於本院即二審程序請求所稱鑑定套圖鑑定

如上，然而上訴人方面於原審程序，即一再地以書狀及言

詞爭執，所謂新登記之系爭土地與22之45地號土地之關

係，有上訴人方面原審歷次書狀及上訴人即原審被告兼訴

訟代理人吳菊霞於112年9月21日在庭稱：「請求駁回原告

之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答辯聲明及事實理由均同

前。我們有提出航照圖，要證明從以前就沒有越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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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業經原審當庭法官諭知文件提出人於航照圖上圈出被

告房屋在何處（見原審卷第246頁筆錄），並請他造即原

審原告複代理人林泓均律師當場表示意見在卷（該名律師

係由原審原告訴訟代理人程光儀律師於原審程序進行中提

出民事委任書，該份112年9月18日複代理委任狀正本1件

存於原審卷第243頁），可知上訴人方面無非始終以「紙

本22之46（指系爭土地最新地籍圖）侵入22之45地號土地

屋內（指系爭房屋）、原因是早年未登錄地號遇梅雨季沖

刷，土地流失，通報未理，崩塌處是三戶住民自力自救，

耗資新臺幣50萬元整治並分攤費用，新登錄之系爭土地應

劃歸於22之45地號」云云乙端，為其主要論據基礎（見原

審卷第63頁、本院卷第73頁書狀），無非仍係對原判決取

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指摘，再執陳詞，重複

爭執，此節甚為明顯。

（二）被上訴人即原審原告訴訟代理人程光儀律師於原審程序進

行中，除曾出具委任書由林泓均律師擔任複代理人出庭辯

論外，亦曾出具提出另件委任陳韋碩律師擔任複代理人之

民事委任書，該另件112年5月24日委任狀正本1件經編入

原審卷第191頁，並無抽換情形或任何可疑之處。又，於

原審指定之112年5月30日履勘期日，當事人、代理人方面

有吳玉霞、吳泉昌、陳韋碩律師出席，其中具律師資格

者，於是日筆錄最末頁「以上筆錄經朗讀並交閱覽認無訛

後簽名」該行下方，緊接著簽署「陳韋碩律師」橫式簽名

共5字（見原審卷第195頁是日筆錄），而原審卷內「謝志

鵬」之簽名文件（見原審卷第119頁103年8月7日會議紀

錄，該頁復經上訴人方面轉印編為本件民事上訴準備狀之

附件2），二者舉凡筆順、筆勢、轉折、勾勒方式、結構

佈局、態勢神韻及書寫習慣，包括起筆、收筆、連筆等細

微筆畫特徵，明顯有所不同，可見上訴人指摘偽造文書、

未經合法代理云云，屬於憑空隨意猜測，此情亦屬明顯。

七、從而，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情事，上訴意旨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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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判決不當，有「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及「當事

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云云二端，上訴人方面據此求予廢

棄並改為有利於其之結論，因其上訴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

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

款、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第436條之19第

1項、第78條、第85條第2項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彭淑苑

　　　　　　　　　　　　　　　　　　　法　官　楊子龍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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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38號
上  訴  人  吳玉霞  
            吳佳霖  
            張修華  
兼上列3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菊霞  
上  訴  人  吳泉昌  
被 上訴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趙子賢  
訴訟代理人  申惟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使用補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本院新竹簡易庭111年度竹小字第698號小額訴訟事件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小額事件誤分為簡易事件者，法院應依下列方式處理：一、當事人尚未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承辦法官應將該簡易事件簽請院長或經院長授權之庭長核准後報結，重新送分案，同一地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9條第1款定有明文。查，本院原以113年度簡上字第99號分案受理上訴程序，但於尚未進行言詞辯論程序前發現誤分情事，已簽准改分113年度小上字第38號並由原股承辦，先予敘明。
二、民法第275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故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以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而經法院認為有理由者為限，始得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查，原審認定吳玉霞、吳佳霖、張修華、吳菊霞、吳泉昌（下簡稱：吳玉霞等5人）及吳振漢公同共有之新竹市○○段000○號建物（詳細門牌號碼為新竹市○○○街00巷000號，下稱系爭房屋），占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管理之新竹市○○段00○00地號國有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應給付以占用面積7平方公尺並按申報地價新臺幣（下同）1萬2,800元之3％，且自106年7月5日至112年7月31日共2,217天相當租金不當得利1萬6,327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暨依職權宣告得為假執行，同時准依吳玉霞等5人之聲請，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吳玉霞等5人及吳振漢預供擔保後，而得免為假執行。對此，僅吳玉霞等5人不服上訴，主張系爭房屋並無占用系爭土地且原判決有若干違背法令之處，經核此等固非屬基於個人關係之抗辯事由，然本院認為其上訴並無理由（詳後論述），則上開上訴效力，因不及於吳振漢，故本件判決無須於判決當事人欄，將吳振漢併列為上訴人，次予說明。
三、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違背法令係指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68條規定之一般違背法令，或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之當然違背法令。查，上訴人吳玉霞等5人指摘原判決違背同法第469條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見本院卷第123頁以下、上訴人書狀），此部分非為小額上訴事件之合法上訴理由；至上訴人吳玉霞等5人又引用再審事由即同法第496條第1項第9款「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充作同法第468條「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一般違背法令（見本院卷第125頁以下、上訴人書狀），矧本件程序並非再審程序，此部分之上訴意旨，容有誤會；其餘爭執者，乃原判決取捨證據、認定事實暨指摘原審未考量系爭土地係民國99年12月9日第1次所有權登記，並稱原審承辦法官當時有交待，本件地政繪製之土地複丈成果圖，需做完整套圖（見本院卷第127頁以下、上訴人書狀），經核上開各情，均屬於原審法院職權行使之事項，更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因此，排除前開不得充作小額訴訟其上訴理由之部分，本判決於論述時，僅針對以下部分，即：（一）上訴人吳玉霞等5人指摘原判決違反同法第447條第3、4款之連結於同法第468條「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之違背法令（見本院卷第128頁以下、上訴人書狀），及（二）所稱同法第469條第4款「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之違背法令（見本院卷第129頁以下、上訴人書狀）。
四、上訴人方面主張：
（一）系爭房屋實際坐落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22之45地號土地），並無占用系爭土地，本件新登記之系爭土地，與22之45地號土地，有重疊情形，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3、4款「三、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四、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者」之例外規定，上訴人方面可例外地不用受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規定之限制，因為上訴人吳菊霞在原審112年8月8日書狀（民事調查證據聲請狀、聲請重測）就已經隨狀提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之航空照片圖（經外放、見原審卷第223頁原審承辦法官112年8月11日批示），現在要建請二審法院，發函提交該航空照片圖至工業技術研究院做套圖鑑定，鑑定新登記之系爭土地與22之45地號土地，是否果真重疊？如是，相關之土地、建物面積，各是多少？其實，原判決係誤認上訴人方面占用系爭土地，而被上訴人於111年1月26日架設圍籬不但不合法，益見被上訴人自己對於系爭土地之範圍，已認知當中存在問題。
（二）原審112年5月30日會同地政人員、當事人、代理人之現場履勘筆錄，是日被上訴人複代理人陳韋碩律師簽名是否屬實，存有疑問，或係103年8月7日出席新竹市○○段00地號等9筆土地土地複丈疑義說明會該次會議簽到簿之訴外人謝志鵬所簽（上1人係財政部國有財產中區分署新竹辦事處人員，見原審卷第119頁103年8月7日土地交換討論會議出席人員簽名欄），此涉犯偽造文書罪，因此被上訴人方面於現場履勘期日，未經合法代理，原判決有同法第469條第4款「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之判決違背法令。
（三）上訴聲明：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請駁回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
五、被上訴人方面則以：本件上訴理由無非仍係對於原判決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加以指摘，並非有具體聲明，亦非果有指出何種違背法令等語，資為抗辯，爰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
六、本院以：
（一）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四、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者，為民事訴訟法第447條所明定。本件上訴人以前開情詞，指摘原審即一審程序有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3、4款規定之連結同法第468條之一般違背法令云云乙節，並於本院即二審程序請求所稱鑑定套圖鑑定如上，然而上訴人方面於原審程序，即一再地以書狀及言詞爭執，所謂新登記之系爭土地與22之45地號土地之關係，有上訴人方面原審歷次書狀及上訴人即原審被告兼訴訟代理人吳菊霞於112年9月21日在庭稱：「請求駁回原告之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答辯聲明及事實理由均同前。我們有提出航照圖，要證明從以前就沒有越界」等語，業經原審當庭法官諭知文件提出人於航照圖上圈出被告房屋在何處（見原審卷第246頁筆錄），並請他造即原審原告複代理人林泓均律師當場表示意見在卷（該名律師係由原審原告訴訟代理人程光儀律師於原審程序進行中提出民事委任書，該份112年9月18日複代理委任狀正本1件存於原審卷第243頁），可知上訴人方面無非始終以「紙本22之46（指系爭土地最新地籍圖）侵入22之45地號土地屋內（指系爭房屋）、原因是早年未登錄地號遇梅雨季沖刷，土地流失，通報未理，崩塌處是三戶住民自力自救，耗資新臺幣50萬元整治並分攤費用，新登錄之系爭土地應劃歸於22之45地號」云云乙端，為其主要論據基礎（見原審卷第63頁、本院卷第73頁書狀），無非仍係對原判決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指摘，再執陳詞，重複爭執，此節甚為明顯。
（二）被上訴人即原審原告訴訟代理人程光儀律師於原審程序進行中，除曾出具委任書由林泓均律師擔任複代理人出庭辯論外，亦曾出具提出另件委任陳韋碩律師擔任複代理人之民事委任書，該另件112年5月24日委任狀正本1件經編入原審卷第191頁，並無抽換情形或任何可疑之處。又，於原審指定之112年5月30日履勘期日，當事人、代理人方面有吳玉霞、吳泉昌、陳韋碩律師出席，其中具律師資格者，於是日筆錄最末頁「以上筆錄經朗讀並交閱覽認無訛後簽名」該行下方，緊接著簽署「陳韋碩律師」橫式簽名共5字（見原審卷第195頁是日筆錄），而原審卷內「謝志鵬」之簽名文件（見原審卷第119頁103年8月7日會議紀錄，該頁復經上訴人方面轉印編為本件民事上訴準備狀之附件2），二者舉凡筆順、筆勢、轉折、勾勒方式、結構佈局、態勢神韻及書寫習慣，包括起筆、收筆、連筆等細微筆畫特徵，明顯有所不同，可見上訴人指摘偽造文書、未經合法代理云云，屬於憑空隨意猜測，此情亦屬明顯。
七、從而，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情事，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有「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及「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云云二端，上訴人方面據此求予廢棄並改為有利於其之結論，因其上訴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2項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彭淑苑
　　　　　　　　　　　　　　　　　　　法　官　楊子龍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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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上列3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菊霞  
上  訴  人  吳泉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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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趙子賢  
訴訟代理人  申惟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使用補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6月21日本院新竹簡易庭111年度竹小字第698號小額訴訟事件
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小額事件誤分為簡易事件者，法院應依下列方式處理：一、
    當事人尚未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承辦法官應將該簡易事件
    簽請院長或經院長授權之庭長核准後報結，重新送分案，同
    一地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9條第1款
    定有明文。查，本院原以113年度簡上字第99號分案受理上
    訴程序，但於尚未進行言詞辯論程序前發現誤分情事，已簽
    准改分113年度小上字第38號並由原股承辦，先予敘明。
二、民法第275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
    決非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
    效力，故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
    以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而經法院認為有
    理由者為限，始得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查
    ，原審認定吳玉霞、吳佳霖、張修華、吳菊霞、吳泉昌（下
    簡稱：吳玉霞等5人）及吳振漢公同共有之新竹市○○段000○
    號建物（詳細門牌號碼為新竹市○○○街00巷000號，下稱系爭
    房屋），占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管理之新竹市○○段
    00○00地號國有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應給付以占用面積7
    平方公尺並按申報地價新臺幣（下同）1萬2,800元之3％，且
    自106年7月5日至112年7月31日共2,217天相當租金不當得利
    1萬6,327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暨依職權宣告得為假執行，
    同時准依吳玉霞等5人之聲請，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
    吳玉霞等5人及吳振漢預供擔保後，而得免為假執行。對此
    ，僅吳玉霞等5人不服上訴，主張系爭房屋並無占用系爭土
    地且原判決有若干違背法令之處，經核此等固非屬基於個人
    關係之抗辯事由，然本院認為其上訴並無理由（詳後論述）
    ，則上開上訴效力，因不及於吳振漢，故本件判決無須於判
    決當事人欄，將吳振漢併列為上訴人，次予說明。
三、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
    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
    項：（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
    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違背法
    令係指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68條規定之一
    般違背法令，或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69條
    第1款至第5款之當然違背法令。查，上訴人吳玉霞等5人指
    摘原判決違背同法第469條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
    」（見本院卷第123頁以下、上訴人書狀），此部分非為小
    額上訴事件之合法上訴理由；至上訴人吳玉霞等5人又引用
    再審事由即同法第496條第1項第9款「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
    偽造或變造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
    ，充作同法第468條「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一般
    違背法令（見本院卷第125頁以下、上訴人書狀），矧本件
    程序並非再審程序，此部分之上訴意旨，容有誤會；其餘爭
    執者，乃原判決取捨證據、認定事實暨指摘原審未考量系爭
    土地係民國99年12月9日第1次所有權登記，並稱原審承辦法
    官當時有交待，本件地政繪製之土地複丈成果圖，需做完整
    套圖（見本院卷第127頁以下、上訴人書狀），經核上開各
    情，均屬於原審法院職權行使之事項，更不生違背法令之問
    題。因此，排除前開不得充作小額訴訟其上訴理由之部分，
    本判決於論述時，僅針對以下部分，即：（一）上訴人吳玉
    霞等5人指摘原判決違反同法第447條第3、4款之連結於同法
    第468條「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之違背法令（見
    本院卷第128頁以下、上訴人書狀），及（二）所稱同法第4
    69條第4款「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之違背法令（見
    本院卷第129頁以下、上訴人書狀）。
四、上訴人方面主張：
（一）系爭房屋實際坐落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22之4
      5地號土地），並無占用系爭土地，本件新登記之系爭土
      地，與22之45地號土地，有重疊情形，依民事訴訟法第44
      7條第3、4款「三、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
      法為補充者。四、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
      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者」之例外規定，上訴人方面可例外
      地不用受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規定之
      限制，因為上訴人吳菊霞在原審112年8月8日書狀（民事
      調查證據聲請狀、聲請重測）就已經隨狀提出農業部林業
      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之航空照片圖（經外放、見
      原審卷第223頁原審承辦法官112年8月11日批示），現在
      要建請二審法院，發函提交該航空照片圖至工業技術研究
      院做套圖鑑定，鑑定新登記之系爭土地與22之45地號土地
      ，是否果真重疊？如是，相關之土地、建物面積，各是多
      少？其實，原判決係誤認上訴人方面占用系爭土地，而被
      上訴人於111年1月26日架設圍籬不但不合法，益見被上訴
      人自己對於系爭土地之範圍，已認知當中存在問題。
（二）原審112年5月30日會同地政人員、當事人、代理人之現場
      履勘筆錄，是日被上訴人複代理人陳韋碩律師簽名是否屬
      實，存有疑問，或係103年8月7日出席新竹市○○段00地號
      等9筆土地土地複丈疑義說明會該次會議簽到簿之訴外人
      謝志鵬所簽（上1人係財政部國有財產中區分署新竹辦事
      處人員，見原審卷第119頁103年8月7日土地交換討論會議
      出席人員簽名欄），此涉犯偽造文書罪，因此被上訴人方
      面於現場履勘期日，未經合法代理，原判決有同法第469
      條第4款「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之判決違背法令
      。
（三）上訴聲明：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上開廢棄部
      分請駁回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
五、被上訴人方面則以：本件上訴理由無非仍係對於原判決取捨
    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加以指摘，並非有具體聲
    明，亦非果有指出何種違背法令等語，資為抗辯，爰答辯聲
    明：如主文所示。
六、本院以：
（一）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三、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
      為補充者。四、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或
      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者，為民事訴訟法第447條所明定。本
      件上訴人以前開情詞，指摘原審即一審程序有民事訴訟法
      第447條第3、4款規定之連結同法第468條之一般違背法令
      云云乙節，並於本院即二審程序請求所稱鑑定套圖鑑定如
      上，然而上訴人方面於原審程序，即一再地以書狀及言詞
      爭執，所謂新登記之系爭土地與22之45地號土地之關係，
      有上訴人方面原審歷次書狀及上訴人即原審被告兼訴訟代
      理人吳菊霞於112年9月21日在庭稱：「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答辯聲明及事實理由均同前。我
      們有提出航照圖，要證明從以前就沒有越界」等語，業經
      原審當庭法官諭知文件提出人於航照圖上圈出被告房屋在
      何處（見原審卷第246頁筆錄），並請他造即原審原告複
      代理人林泓均律師當場表示意見在卷（該名律師係由原審
      原告訴訟代理人程光儀律師於原審程序進行中提出民事委
      任書，該份112年9月18日複代理委任狀正本1件存於原審
      卷第243頁），可知上訴人方面無非始終以「紙本22之46
      （指系爭土地最新地籍圖）侵入22之45地號土地屋內（指
      系爭房屋）、原因是早年未登錄地號遇梅雨季沖刷，土地
      流失，通報未理，崩塌處是三戶住民自力自救，耗資新臺
      幣50萬元整治並分攤費用，新登錄之系爭土地應劃歸於22
      之45地號」云云乙端，為其主要論據基礎（見原審卷第63
      頁、本院卷第73頁書狀），無非仍係對原判決取捨證據、
      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指摘，再執陳詞，重複爭執，此
      節甚為明顯。
（二）被上訴人即原審原告訴訟代理人程光儀律師於原審程序進
      行中，除曾出具委任書由林泓均律師擔任複代理人出庭辯
      論外，亦曾出具提出另件委任陳韋碩律師擔任複代理人之
      民事委任書，該另件112年5月24日委任狀正本1件經編入
      原審卷第191頁，並無抽換情形或任何可疑之處。又，於
      原審指定之112年5月30日履勘期日，當事人、代理人方面
      有吳玉霞、吳泉昌、陳韋碩律師出席，其中具律師資格者
      ，於是日筆錄最末頁「以上筆錄經朗讀並交閱覽認無訛後
      簽名」該行下方，緊接著簽署「陳韋碩律師」橫式簽名共
      5字（見原審卷第195頁是日筆錄），而原審卷內「謝志鵬
      」之簽名文件（見原審卷第119頁103年8月7日會議紀錄，
      該頁復經上訴人方面轉印編為本件民事上訴準備狀之附件
      2），二者舉凡筆順、筆勢、轉折、勾勒方式、結構佈局
      、態勢神韻及書寫習慣，包括起筆、收筆、連筆等細微筆
      畫特徵，明顯有所不同，可見上訴人指摘偽造文書、未經
      合法代理云云，屬於憑空隨意猜測，此情亦屬明顯。
七、從而，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情事，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不當，有「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及「當事
    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云云二端，上訴人方面據此求予廢
    棄並改為有利於其之結論，因其上訴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
    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
、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第436條之19第1
項、第78條、第85條第2項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彭淑苑
　　　　　　　　　　　　　　　　　　　法　官　楊子龍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38號
上  訴  人  吳玉霞  
            吳佳霖  
            張修華  
兼上列3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菊霞  
上  訴  人  吳泉昌  
被 上訴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趙子賢  
訴訟代理人  申惟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使用補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本院新竹簡易庭111年度竹小字第698號小額訴訟事件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小額事件誤分為簡易事件者，法院應依下列方式處理：一、當事人尚未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承辦法官應將該簡易事件簽請院長或經院長授權之庭長核准後報結，重新送分案，同一地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9條第1款定有明文。查，本院原以113年度簡上字第99號分案受理上訴程序，但於尚未進行言詞辯論程序前發現誤分情事，已簽准改分113年度小上字第38號並由原股承辦，先予敘明。
二、民法第275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故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以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而經法院認為有理由者為限，始得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查，原審認定吳玉霞、吳佳霖、張修華、吳菊霞、吳泉昌（下簡稱：吳玉霞等5人）及吳振漢公同共有之新竹市○○段000○號建物（詳細門牌號碼為新竹市○○○街00巷000號，下稱系爭房屋），占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管理之新竹市○○段00○00地號國有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應給付以占用面積7平方公尺並按申報地價新臺幣（下同）1萬2,800元之3％，且自106年7月5日至112年7月31日共2,217天相當租金不當得利1萬6,327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暨依職權宣告得為假執行，同時准依吳玉霞等5人之聲請，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吳玉霞等5人及吳振漢預供擔保後，而得免為假執行。對此，僅吳玉霞等5人不服上訴，主張系爭房屋並無占用系爭土地且原判決有若干違背法令之處，經核此等固非屬基於個人關係之抗辯事由，然本院認為其上訴並無理由（詳後論述），則上開上訴效力，因不及於吳振漢，故本件判決無須於判決當事人欄，將吳振漢併列為上訴人，次予說明。
三、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違背法令係指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68條規定之一般違背法令，或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之當然違背法令。查，上訴人吳玉霞等5人指摘原判決違背同法第469條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見本院卷第123頁以下、上訴人書狀），此部分非為小額上訴事件之合法上訴理由；至上訴人吳玉霞等5人又引用再審事由即同法第496條第1項第9款「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充作同法第468條「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一般違背法令（見本院卷第125頁以下、上訴人書狀），矧本件程序並非再審程序，此部分之上訴意旨，容有誤會；其餘爭執者，乃原判決取捨證據、認定事實暨指摘原審未考量系爭土地係民國99年12月9日第1次所有權登記，並稱原審承辦法官當時有交待，本件地政繪製之土地複丈成果圖，需做完整套圖（見本院卷第127頁以下、上訴人書狀），經核上開各情，均屬於原審法院職權行使之事項，更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因此，排除前開不得充作小額訴訟其上訴理由之部分，本判決於論述時，僅針對以下部分，即：（一）上訴人吳玉霞等5人指摘原判決違反同法第447條第3、4款之連結於同法第468條「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之違背法令（見本院卷第128頁以下、上訴人書狀），及（二）所稱同法第469條第4款「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之違背法令（見本院卷第129頁以下、上訴人書狀）。
四、上訴人方面主張：
（一）系爭房屋實際坐落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22之45地號土地），並無占用系爭土地，本件新登記之系爭土地，與22之45地號土地，有重疊情形，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3、4款「三、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四、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者」之例外規定，上訴人方面可例外地不用受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規定之限制，因為上訴人吳菊霞在原審112年8月8日書狀（民事調查證據聲請狀、聲請重測）就已經隨狀提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之航空照片圖（經外放、見原審卷第223頁原審承辦法官112年8月11日批示），現在要建請二審法院，發函提交該航空照片圖至工業技術研究院做套圖鑑定，鑑定新登記之系爭土地與22之45地號土地，是否果真重疊？如是，相關之土地、建物面積，各是多少？其實，原判決係誤認上訴人方面占用系爭土地，而被上訴人於111年1月26日架設圍籬不但不合法，益見被上訴人自己對於系爭土地之範圍，已認知當中存在問題。
（二）原審112年5月30日會同地政人員、當事人、代理人之現場履勘筆錄，是日被上訴人複代理人陳韋碩律師簽名是否屬實，存有疑問，或係103年8月7日出席新竹市○○段00地號等9筆土地土地複丈疑義說明會該次會議簽到簿之訴外人謝志鵬所簽（上1人係財政部國有財產中區分署新竹辦事處人員，見原審卷第119頁103年8月7日土地交換討論會議出席人員簽名欄），此涉犯偽造文書罪，因此被上訴人方面於現場履勘期日，未經合法代理，原判決有同法第469條第4款「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之判決違背法令。
（三）上訴聲明：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請駁回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
五、被上訴人方面則以：本件上訴理由無非仍係對於原判決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加以指摘，並非有具體聲明，亦非果有指出何種違背法令等語，資為抗辯，爰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
六、本院以：
（一）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四、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者，為民事訴訟法第447條所明定。本件上訴人以前開情詞，指摘原審即一審程序有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3、4款規定之連結同法第468條之一般違背法令云云乙節，並於本院即二審程序請求所稱鑑定套圖鑑定如上，然而上訴人方面於原審程序，即一再地以書狀及言詞爭執，所謂新登記之系爭土地與22之45地號土地之關係，有上訴人方面原審歷次書狀及上訴人即原審被告兼訴訟代理人吳菊霞於112年9月21日在庭稱：「請求駁回原告之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答辯聲明及事實理由均同前。我們有提出航照圖，要證明從以前就沒有越界」等語，業經原審當庭法官諭知文件提出人於航照圖上圈出被告房屋在何處（見原審卷第246頁筆錄），並請他造即原審原告複代理人林泓均律師當場表示意見在卷（該名律師係由原審原告訴訟代理人程光儀律師於原審程序進行中提出民事委任書，該份112年9月18日複代理委任狀正本1件存於原審卷第243頁），可知上訴人方面無非始終以「紙本22之46（指系爭土地最新地籍圖）侵入22之45地號土地屋內（指系爭房屋）、原因是早年未登錄地號遇梅雨季沖刷，土地流失，通報未理，崩塌處是三戶住民自力自救，耗資新臺幣50萬元整治並分攤費用，新登錄之系爭土地應劃歸於22之45地號」云云乙端，為其主要論據基礎（見原審卷第63頁、本院卷第73頁書狀），無非仍係對原判決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指摘，再執陳詞，重複爭執，此節甚為明顯。
（二）被上訴人即原審原告訴訟代理人程光儀律師於原審程序進行中，除曾出具委任書由林泓均律師擔任複代理人出庭辯論外，亦曾出具提出另件委任陳韋碩律師擔任複代理人之民事委任書，該另件112年5月24日委任狀正本1件經編入原審卷第191頁，並無抽換情形或任何可疑之處。又，於原審指定之112年5月30日履勘期日，當事人、代理人方面有吳玉霞、吳泉昌、陳韋碩律師出席，其中具律師資格者，於是日筆錄最末頁「以上筆錄經朗讀並交閱覽認無訛後簽名」該行下方，緊接著簽署「陳韋碩律師」橫式簽名共5字（見原審卷第195頁是日筆錄），而原審卷內「謝志鵬」之簽名文件（見原審卷第119頁103年8月7日會議紀錄，該頁復經上訴人方面轉印編為本件民事上訴準備狀之附件2），二者舉凡筆順、筆勢、轉折、勾勒方式、結構佈局、態勢神韻及書寫習慣，包括起筆、收筆、連筆等細微筆畫特徵，明顯有所不同，可見上訴人指摘偽造文書、未經合法代理云云，屬於憑空隨意猜測，此情亦屬明顯。
七、從而，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情事，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有「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及「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云云二端，上訴人方面據此求予廢棄並改為有利於其之結論，因其上訴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2項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彭淑苑
　　　　　　　　　　　　　　　　　　　法　官　楊子龍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